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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建法〔2021〕2号

珠海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关于优化社会

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审批服务的
实施意见（2.0 版）》的通知

横琴新区管委会、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

机构：

根据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工作部署和相关要求，

为持续优化和改善我市营商环境，提升建筑许可审批效率和服

务质量，经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同意，

现将《珠海市关于优化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审批服务

的实施意见（2.0 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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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办公室（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反映。

珠海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代章）

2021 年 1月 15 日

（联系人：韩萍，15907568333；张悦，13570655317）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1 年 1月 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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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关于优化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
审批服务的实施意见（2.0 版） 

 

为持续优化和改善我市营商环境，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

〔2019〕11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全面开展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2019〕49 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珠府〔2019〕42 号）以及国家、省、

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和相关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

定本实施意见。 

一、本意见所指的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以下

简称小型低风险项目）是指：珠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经发改部

门认定，未直接使用各级公共财政投资进行建设，宗地内单体面

积小于 2500 平方米、建筑高度不大于 24 米，年综合能耗 1000

吨标准煤以下，且年电力消费量小于 500 万千瓦时，结构简单、

功能单一，不生产、使用或存放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或危

险品的新建厂房和普通仓库。 

二、小型低风险项目全流程总时限控制在 13 个工作日内，

划分为三个阶段：立项用地许可阶段、施工许可阶段（含工程建

设许可阶段）和竣工验收阶段。 

三、全面推行一站式免费代办服务。市、区政务服务数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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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对小型低风险项目开展全流程免费代办业务，各项审批手

续统一通过珠海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办理（以下简称工

建系统）。 

四、建设单位可凭用地成交确认书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同时申请办理用地规划许可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等手续，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办理时限不超过 3个工作日，建设单位按

合同约定期限缴交地价款即可。 

五、加强用地清单制成果运用，在用地清单中已明确相关指

标要求或已开展区域评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或建筑用途管理相

关规定的，无需开展交通影响评价、洪水影响评价（市、区管理

权限范围内）、节能评价、地震安全性评价、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等评估评价工作。 

六、 项目建设审批“零成本”。工程建设项目涉及的岩土工

程勘察、委托监理机构等相关费用，由政府部门支付并委托符合

资质要求的相关单位开展工作。岩土工程勘察工作应在土地出让

前由项目所在地的区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管委会或土地收储部

门委托勘察单位完成。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不再向企业收取，纳

入土地综合成本考虑。推行小型低风险项目土地带方案出让。 

七、免于核发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施工临时排水许可

证)，由工建系统推送施工信息至排水主管部门。 

八、不涉及环境敏感区的小型低风险项目无需办理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和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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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把工程建设许可阶段和施工许可阶段合并为一个审批阶

段。建设单位通过工建系统可并联提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自然资源部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同步

完成审批。工程规划许可审批不通过，则施工许可不予核发；工

程规划许可审批通过，施工许可审批不通过，建设单位再次申报

时无需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阶段审批时限压缩至 5个工作日，

建设单位一次申报，同时获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含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等审批证照。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相关信息通过

工建系统推送至公安、水务、城管、交通运输等相关部门，公安

部门同步开展门牌核准工作，在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一并发

放门牌号码，各相关部门依法落实事中事后监管责任。 

十、直接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单位可持符合用地规

划要求、《珠海市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的设计文件等材料

直接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建设单位对带方案出让用地的项目承诺按出让方案进行规

划报建的，可免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批前公示。 

十一、加快供排水、供电、燃气接入服务，建设单位在办理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并联审批时，由工建系统自动向水

务部门或供排水、供电、燃气等市政公用服务企业推送供排水、

供电、燃气等接入申请信息，建设单位免于办理相应的报装手续。

规划红线范围外的管道敷设由供排水、供电、燃气等市政公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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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企业负责建设，其中对于产权属政府的管线敷设接驳费用由

市、区财政承担，对于产权属企业或用于经营项目的管线敷设接

驳费用由市政公用服务企业承担。 

十二、市政公用服务企业办理以下范围内小型市政公用设施

接入服务的，不需办理项目备案、规划、施工、占用挖掘道路、

砍伐迁移树木等行政许可，施工方案稳定后通过工建系统推送水

务、城管、规划等部门。达到接入条件后，市政公用服务企业应

将相关信息推送城管部门，并负责按标准恢复道路。 

小型市政公用设施范围： 

1.供水：连接水管的直径不大于 4厘米，距离现有供水管接

驳点不大于 150 米。 

2.排水：日排水量不大于 50 吨，连接水管的直径不大于 50

厘米。距离现有下水道接口不大于 150 米。 

3.供电：电压等级在 10 千伏以下(不含 10 千伏)，报装容量

不大于 200 千瓦，管线长度不大于 200 米。 

十三、取消小型低风险项目施工图设计审查，各项行政许可

均不得以施工图设计审查合格文件作为前置条件。 

十四、免于规划检验。建设单位作出严格按照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及其附图进行建设的承诺后，免于规划检验。 

十五、小型低风险项目免于办理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将

五方责任主体组织的竣工验收、规划条件核实、建设工程城建档

案验收与竣工验收备案事项合并为一个联合验收事项办理，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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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供气、通信等企业,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联合验收和市政

公用设施接入工作。联合验收通过后，同步发放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文件和门牌号码。联合验收结果通过工建系统实时推送不动产

登记机构，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房地产所有权首次登记，在 1个

工作日内办结。 

十六、小型低风险项目无需建设防空地下室和缴纳易地建设

费。 

十七、强化参建单位内部风险管控，根据不同风险类别设立

不同频次和等级的检查要求，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基于工程风险实

施差别化监管。针对小型低风险项目，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在项目

建设至主体结构封顶后、装饰装修施工前实行一次定期监督检

查，重点检查参建单位开展质量安全风险技术检查的情况等，检

查结果计入各参建单位和相关人员的信用信息档案。 

十八、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对于实行告知承诺或容缺后补的

事项，在规定时间内对申请人履行承诺情况进行检查，并建立健

全检查和惩戒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进一步落实建设单位主体责

任，发现存在承诺不兑现或弄虚作假等行为，采取整改、撤销许

可或者禁止选择告知承诺或容缺后补等惩戒措施。 

十九、横琴新区建设环保局、各区（经济功能区）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应与工程项目所在区（经济功能区）城市管理执法部门

联合镇（区）政府、街道办建立日常联动机制，加强对未办施工

许可小型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的管理，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完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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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制度和工作措施，督促小型市政公用设施工程建设的各方主体

从严从实履行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要建立网格化管理体系，加强

日常质量安全巡查，真正把管理责任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人，确

保小型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的质量和施工安全。 

二十、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2020 年 7 月 30 日珠海市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珠海市

关于优化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审批服务的实施意见》与

本意见内容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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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关于优化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 
项目审批服务的实施意见（2.0 版） 

的主要审批事项清单 
 

第一阶段 

1、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2、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第二阶段 

1、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 

2、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第三阶段 

1、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联合验收 

2、不动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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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图
（审批时间控制在13个工作日以内）

第一阶段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 第二阶段 施工许可阶段 第三阶段 竣工验收阶段
建设单位申请

自然资源部门牵头
3个工作日以内

建设单位申请 建设单位申请

住建部门牵头 住建部门牵头
5个工作日以内 5个工作日以内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报装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接驳
（市政公用服务单位负责建设 （市政公用服务单位在联合

，相关信息推送至水务、城管、规划 验收时同步办理,并
部门） 将相关信息推送城管部门）

并联审批 并联审批

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
（报建信息同步推送水务部门、市政公用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服务单位）
（发改部门） (自然资源部门)

理系统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 （含质量监督手续）
规划许可证核发 （报建信息同步推送排水主管部门、城管
（自然资源部门） 部门）

（住建部门）

备注：
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工程是指：

珠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经发改部门认定，未直
接使用各级公共财政投资进行建设，宗地内单体
面积小于2500平方米、建筑高度不大于24米，年
综合能耗1000吨标准煤以下，且年电力消费量小
于500万千瓦时，结构简单、功能单一，不生产
、使用或存放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或危险
品的新建厂房和普通仓库。

审批管
理系统

工程竣工联合验收
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

（住建部门）

审批管审批管
理系统


